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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开游乐场相关审批”重点事项
办事指南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基本信息
	“一件事”事项名称
	昆明市开游乐场相关审批“一件事”
	“一件事”事项编码
	

	牵头单位
	市市场监管局
	配合单位
	市教育体育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消防救援局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一件事”涉及事项
（服务）
	1.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新办）
2.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bookmark: _Hlk134619782]3.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
4.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5.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6.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法定办结时限
（工作日）
	30
	承诺办结时限
（工作日）
	5

	是否收费
	否
	线下跑动次数
	1次

	线下跑一次原
因和环节
	核验原件
	网上办理深度
	Ⅳ级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
	否
	有无中介服务
	无

	联办能力
	联合受理、联合勘验、联合审查、联合审批

	咨询方式
	对应实施层级的咨询方式（由各地综窗填写）

	监督方式
	对应实施层级的咨询方式（由各地综窗填写）

	办理时间
	对应实施层级的咨询方式（由各地综窗填写）

	办理地址
	对应实施层级的咨询方式（由各地综窗填写）


二、设定依据
（一）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新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112项涉及州级及以下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20〕21号）附件3第12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部分下放，将除跨州市长输管道以外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权限下放至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
（二）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全民健身条例》第三十二条：“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482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云改发〔2020〕16号）附件3第74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省、州级体育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体育部门审批权限。
（三）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三）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经营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四）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目录清单。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申请人应当提交每台设备的具体放置地点、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展示方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方案等材料。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申请人不需要提供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材料。从事食品经营管理的食品经营者，可以不提供主要设备设施、经营布局材料。仅从事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的不需要提供操作流程。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四）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令第101号，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十七条：……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
（五）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令第101号发布，于1992年8月1日实施。现行版本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十一条第二款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十七条第二款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2013〕44号）中与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的职权下发规定。《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
（六）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作出场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并对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消防救援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许可。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及时对作出承诺的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核查。申请人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消防救援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检查。经检查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予以许可。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检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制定。
一般程序：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检查规则》对该场所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予以许可，并出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决定书》。
采用告知承诺：
对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当场作出决定；对通过消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办结。自作出许可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对核查未发现与《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承诺内容不符的，将该单位（场所）纳入“双随机”抽查范围；对核查发现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罚，符合临时查封条件的，应当依法予以临时查封，同时自核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在责令限期改正期满或者收到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
三、申报须知（组合）
（一）办理前置条件：已经办理营业执照。
（二）材料可通过电子证照库调取的，可免于提交。
（三）提交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
（四）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新办）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使用单位应当向特种设备所在地的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申请办理使用登记。办理使用登记的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可以委托其下一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记；对于整机出厂的特种设备，一般应当在投入使用前办理使用登记；
2.流动作业的特种设备，向产权单位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3.移动式大型游乐设施每次重新安装后、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应当向使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4.车用气瓶应当在投入使用前，向产权单位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5.国家明令淘汰或者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不符合安全性能或者能效指标要求的特种设备，不予办理使用登记。
（五）办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
2.具有达到规定数量、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3.具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六）办理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3）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4）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5）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从事食品经营管理的，应当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其经营管理的食品安全负责。
（七）办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应满足城市设计和相关规划要求，布局合理，设置规范；应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及当地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和设置要求，设施尺度、形式和风格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与当地城市特色与风貌相协调；应符合城市公共安全、城市风貌管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要求；应不影响市政公用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消防设施、消防安全标志正常使用；应不妨碍他人生产经营或居民正常生活，不影响他人对建（构）筑物或设施的合法使用；应避免在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等的建筑控制地带设置。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二）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消防设施、消防安全标志使用的；（三）妨碍生产或者人民生活，损害市容市貌的；（四）在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等的建筑控制地带，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设置的。
（2）《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第3.0.3、3.0.4、3.0.5、3.0.6、3.0.9条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符合城市设计和相关规划要求，合理布局，规范设置。应编制符合当地城市特色与风貌的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明确城市不同区域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重要商业街区、道路、节点应编制户外广告设施详细设计方案，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尺寸、形式等进行控制。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应符合城市公共安全、城市风貌管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要求，不应影响车辆、行人通行安全，不应妨碍安全疏散、灭火救援、建筑防排烟，不应影响建（构）筑物及设施等被依附载体的安全和使用功能。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不应妨碍他人生产经营或居民正常生活，不应影响他人对建（构）筑物或设施的合法使用。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应符合城市容貌方面的要求，设施尺度、形式和风格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并应注重昼夜景观效果，不应损害建（构）筑物、街景和城市轮廓线重要特征，不应破坏建（构）筑物等所依附载体的整体效果。
3.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应利用交通信号设施、交通标志、交通执勤岗设施、道路隔离栏、人行天桥护栏、高架轨道隔音墙、道路及桥梁防撞墙与隔音墙等交通标志和交通安全设施设置；
（2）不应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除道路隔离栏外的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标志周边10m内，以及公交站牌、路名牌、出租车扬招牌、消防栓等设施周边5m内设置；
（3）不应在人行天桥落地扶梯、过街地道、过江（海）隧道、公路收费口、高架道路落地匝道及轨道交通等人和车流出入口周边10m内，以及大量车流集散的公共建筑出入口周边5m内设置独立式户外广告设施；
（4）不应跨越城市道路、公路设置；
（5）不应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各类地下管线、架空线及其它生命线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内，消防通道和消防场地内设置；
（6）不应利用危房设置，或设置后可能危及建（构）筑物和设施安全；
（7）不应在沿街毗邻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坡屋面或造型独特的屋面设置；
（8）不应依附于行道树设置，不应在分车绿带中设置；
（9）不应在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等的建筑控制地带设置；
（10）除商业步行街和商业街坊内圈外，不应播放声音；播放声音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社会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22337的规定。
（八）办理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应与城市区域功能和风貌相适应，与周围市容环境和城市景观相协调；不得危及人身安全，不得影响建筑物、构筑物安全和功能，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构筑物的通风、采光，不得妨碍交通和消防安全。应当确保安全、牢固；申请材料齐全。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注意事项：
	办事事项名称
	事项办理选择
	情形备注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新办）
	选办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选办
	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
	必办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选办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选办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必办
	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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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标准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来源渠道
	出具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必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涉及情形
	备注

	1
	昆明市“开游乐场相关审批”重点事项申请登记表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全量事项
	
	

	2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原件
	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市场监管部门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全量事项
	
	

	3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
	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公安部门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全量事项
	
	

	4
	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非必要
	全量事项
	委托办理
	

	5
	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明、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必要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新办）
	
	

	6
	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7
	社会体育指导员、救助员的资格证书
	原件
	电子
	其他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8
	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书面材料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9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文件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
	
	

	10
	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
	
	

	11
	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明文件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非必要
	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人员
	

	12
	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非必要
	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
	

	13
	户外广告设施有关设计文件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必要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14
	户外广告设施施工、运行安全承诺书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1份
	必要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15
	设置场地、场所、建（构）筑物、设施等的权属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必要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16
	规划条件或规划部门意见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必要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17
	交通、绿化、电力部门的审核意见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交通、绿化、电力等部门的审核批复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非必要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可能影响交通、绿化、电力等公共设施使用和消防安全的户外广告设施
	

	18
	设计文件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1份
	必要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19
	安全承诺书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必要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20
	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自然资源部门核发房屋产权证，租赁协议由申请人自备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必要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21
	占用场地使用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必要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22
	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
	原件
	电子、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必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可在现场核查时提交

	23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
	原件
	电子、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采用一般程序办理
	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时提交




五、办理流程图
（一）线下办理流程图
开始
线下窗口申请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新办）
办结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餐饮）新办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二）线上办理流程图
[image: ]
6、 办理结果
（一）结果信息
	序号
	结果名称
	结果类型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备注

	[bookmark: _Hlk134621620]1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证照
	是
	窗口取件或邮寄送达

	2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证照
	
	

	3
	食品经营许可证
	证照
	
	

	4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许可证
	批文
	
	

	5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批文
	
	


（二）结果样本
1.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image: ]
2.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image: 审批结果样本]
3.食品经营许可证
[image: ]
4.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许可证
[image: ]

5.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image: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七、收费信息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网上支付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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